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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概述《版權條例》下的版權特許機構自願註

冊制度，以及該條例中與版權特許機構收費爭議而設立

的法定仲裁機制。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集體行使版權是國際趨勢。透過版權收費組織，版

權作品使用者可更快捷地取得適當的特許，使用版權作

品，而無須與個別版權作品擁有人接洽。現有的集體版

權特許機構已在香港順利經營數十年。不過，我們認為

一個自願註冊制度可確保公眾能夠取得基本的資料，例

如版權使用費的收費率，從而提高透明度。此外，這項

自願 註 冊 制 度 亦 可 給 予 已 註 冊 的 版 權 特 許機 構 正 式 認

可。

版權特許機構的註冊版權特許機構的註冊版權特許機構的註冊版權特許機構的註冊

3 . 根據《版權條例》第 146 條，知識產權署署長即為
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處長，須設立和備存一份版權特許

機構註冊紀錄冊。《版權條例》第 149 條規定，處長批
准某項註冊申請前，須信納申請人是合適和適當的獲註

冊人選，以及申請人須把版權使用費的收費率在其註冊

辦事處及營業地點以顯眼的方式向公眾展示，並在發出

註冊證明書後兩星期內於一份英文報章及一份中文報章

刊登，以廣周知。《版權條例》第 150 條亦規定，註冊
特許機構如打算收取不同於較早前刊登的版權使用費收

費率，須在所建議的新收費的生效日期前的最少一個月

通知處長，否則其註冊會被撤銷。



- 2 -

4 . 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處處長亦會規定特許機構為版權

準使用人提交所需的資料，例如現有特許的種類、所涵

蓋的作品類型，以及特許機構的組織性質。這些資料會

免費公開給公眾查閱。根據《版權條例》第 152 條，工
商局局長會訂明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使自願註冊制

度更有效地施行。擬議的版權特許機構註冊規例和註冊

的各種申請表格，載於附件 A。

版權審裁處版權審裁處版權審裁處版權審裁處

5 . 有人憂慮某些版權特許機構或會濫用其優勢，收取

高昂的版權使用費。我們必須指出，《版權條例》已訂

有法 定 機 制 ， 透 過 版 權審 裁 處 ， 仲 裁 版 權 使 用 費 的 爭

議。版權審裁處是一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半司法機構。

根據《版權條例》第 173 條，版權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當中，包括裁決就特許計劃下版權特許機構批出的特許

所引起的爭議。此舉與澳洲、加拿大及英國等司法管轄

區的做法一致。

6 . 為確保版權審裁處能夠達成不偏不倚的意見，其委

任成 員 都 是 社 會 各 界 極 具 資 格 勝 任 有 關 職 責 的 人 士 。

《版權條例》第 160 條規定，版權審裁處由一名主席、
一名副主席和七名成員組成，又規定主席和副主席均須

具備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的資格 (即具備不少於五年大
律師或律師工作經驗 )。審裁處必須按照民事法庭的規則
和慣例行使其司法管轄權，如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有

關成員必須申報利益。審裁處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B。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7 . 我們將就規例和表格的草擬本，諮詢香港現有的版

權特 許 機 構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版 權 使 用 者 團 體 和 組 織 的 意

見。待完成諮詢工作後，該規例會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

立法會。



- 3 -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8 . 《版權條例》完全符合有關保護版權的國際公約規

定。根據《版權條例》施行的版權特許機構自願註冊制

度，會進一步提高這些機構的透明度。此外，版權審裁

處亦提供一個法庭以外及更符合經濟效益的途徑，以解

決版權使用費的爭議。

工商局

二零零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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